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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重庆市应对原材料价格上涨

帮助中小微企业解难纾困工作措施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两江新区、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管委会，市级各部门，有关单位：

今年以来，受国内外多重复杂因素的影响，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对产业链下游中小企业带来巨大压力。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缓解原材料价格上涨给我市中小企业带来的压力，帮助企业纾困发展，经市政府同意，现将《重庆市应对原材料价格上涨帮助中小微企业解难纾困工作措施》印发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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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公开发布）

重庆市应对原材料价格上涨
帮助中小微企业解难纾困工作措施
一、构建和巩固产业链合作体系

（一）保障供应链稳定。围绕工业企业33条重点产业链，引导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稳定原材料供应和产销配套协作，建立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共同做好保供稳价，抵御风险。（责任单位：市经济信息委）
（二）建立产业链对接机制。以领军企业、“链主”企业、“双百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中的国家级“小巨人”和市级“隐型冠军”为重点，收集汇总形成“大企业产品需求清单”，摸排梳理优质中小企业，形成“中小企业产品（服务）供给清单”，定期召开行业协调会、大中小企业供需对接会，促进信息联通、订单共享、产能对接、高效协作。（责任单位：市经济信息委）
二、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三）落实金融支持政策。继续落实好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和信用贷款支持政策，依托“长江渝融通”大数据平台线上台账监测系统，颗粒化采集货币政策工具支持贷款明细数据，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普惠小微企业的精准支持。（责任单位：人行重庆营管部、重庆银保监局）
（四）强化供应链金融支持。鼓励领军企业、“链主”企业、“双百企业”，以及“小巨人”“隐形冠军”企业等供应链核心企业按照《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要求，及时支付中小微企业款项；在贸易结算中提高商业汇票使用比例，并合规开展商业承兑汇票信息披露工作；加大供应链票据运用力度，提高供应链上中小微企业融资效率；及时通过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进行确权，为供应链上的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便利。（责任单位：市经济信息委、人行重庆营管部、重庆银保监局、市金融监管局）
（五）创新金融产品。全面梳理中小微企业融资需求，引导金融机构结合企业资金需求特点，加强产品创新力度，探索开展“专精特新”信用贷、大中小融通联合贷等创新模式。用好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鼓励银行创新“央行再贷款+”“央行再贴现+”专属产品，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责任单位：市经济信息委、人行重庆营管部、重庆银保监局）
三、降低企业物流成本

（六）提升物流运能运力。加快推进出海出境大通道建设，积极争取国铁集团班列开行和用箱支持，探索开展集装箱拼箱、冷链库箱进口、高铁货运等业务，提升运能运力。（责任单位：市政府口岸物流办）
（七）缓解用箱困难。探索推广海运、铁路集装箱互认，加快推进集装箱共享调拨体系建设，联动沿线设置集装箱还箱点，改善用箱循环。（责任单位：市政府口岸物流办）
（八）完善邮政快递网络体系。加快推进邮政快递业“两进一出”工程，不断完善邮政快递网络体系。（责任单位：市邮政管理局）
四、加强市场监管和价格监测

（九）加大市场监管力度。依法查处相互串通、哄抬价格、垄断等违法行为，维护市场秩序。（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管局）
（十）加强价格监测。密切跟踪市内外价格波动情况，重点做好对铁矿石、钢铁、煤炭、玉米、豆油等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及对下游产品价格影响的监测、预测。适时发布市场价格情况，为中小企业采购原材料提供价格信息服务。（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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